[bookmark: _GoBack]113年屏東縣縣長盃柔道錦標賽競賽規程
一、主    旨：為推展全民運動，普及化柔道項目、提升柔道技術水平，鍛練選手積極進取、奮戰不懈之運動員精神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柔道委員會
四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、屏東縣立潮州國中
五、比賽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10日~8月11日（星期六、日）
六、比賽地點：屏東縣潮州國中體育館(屏東縣潮州鎮文化路66號)
七、開幕時間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10日(星期六)上午9時30分
八、比賽組別：
（一）團體組：學校團體組（公開、國中、國小組）
（二）個人組：
【1】公開組:（高中、大專、社會，分男、女生組）。
【2】國中組:（男、女生組）。
【3】國小A組:(五、六年級組)。
【4】國小B組:(三、四年級組)。
【5】國小C組:(一、二年級與幼兒園組)。
【6】特別組:40歲以上列入表演賽。
九、比賽分級：(未成年參賽選手需家長同意書始得參賽)
公開男子組級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開女子組級別
第一級-60kg     第五級-90kg               第一級-48kg        第五級-70kg
第二級-66kg     第六級-100kg              第二級-52kg        第六級-78kg
第三級-73kg     第七級＋100kg             第三級-57kg        第七級＋78kg
第四級-81k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級-63kg
國中男生組級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中女生組級別
第一級-38kg     第六級-60kg               第一級-36kg        第六級-57kg
第二級-42kg     第七及-66kg               第二級-40kg        第七級-63kg
第三級-46kg     第八級-73kg               第三級-44kg        第八級-70kg
第四級-50kg     第九級-81kg               第四級-48kg        第九級＋70
第五級-55kg     第十級＋81kg              第五級-52kg
國小男女生A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小男女生B組
第一級-30kg     第六級-50kg               第一級-26kg        第六級-45kg
第二級-33kg     第七及-55kg               第二級-30kg        第七級-50kg
第三級-37kg     第八級：特別級            第三級-33kg        第八級-55kg
第四級-41kg     （55kg以上限14以下）      第四級-37kg        第九級＋55
第五級-45k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級-41kg
國小男女生C組(幼兒園參賽選手家長需簽切結書始得參賽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一級-22kg(含幼兒園)    第二級-26kg      第三級-30kg      第四級-33kg 
第五級-37kg              第六級-41kg      第七級-45kg      第八級+45kg


十、比賽規則：依據中華民國柔道總會109年12月31日之前頒佈實施之規則。如對
                規則解釋有爭議時，以國際柔道總會最新處版國際柔道競賽規則英
                文版為準。規則中未盡事宜，由審判委員會解釋之。
· 國小組不可使用關節技、勒頸技及柔總規定之禁用動作。
· 國中組不可使用關節技。
十一、比賽制度：
1. 團體組：單淘汰賽制（3隊以下採循環賽制）。
1. 個人組：單淘汰賽制（前四強之場次配合黃金得分制）。
1. 個人賽4人以上採淘汰賽，3人採循環賽，2人取一名，1人不比賽。
十二、比賽獎勵：
[bookmark: _Hlk170321707] (一)團體組：前三名（第1、2、3名）頒發團體獎盃乙座暨個人獎牌、獎狀。
 (二)個人組：各組各量級前三名（第1、2、3名）頒發個人獎牌、獎狀。
 (三)特別獎：頒發獎盃予特別組競賽選手。

十三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3年7月19日(星期五)止（郵戳為憑）
十四、報名手續：(1)填寫報名表二份（一份自存），使用E-mail報名或掛號郵寄或親
                   送報名表均可報名，報名完成請來電確認。
                (2)應屆畢業學生得代表原畢業學校報名參賽，若比賽時無法出示
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證，則須於畢業前申請在學證明以佐證學生身份。
十五、報名地址：920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萬隆街3號。潘冠霖 收
               （電話0911747913  電子信箱：klpan@tkms.ptc.edu.tw）。
十六、注意事項：
	日期
	時間
	競賽程序
	備註

	
113年
8/10
（星期六）
	08：00~08：30
	單位報到
	※各單位務必派員參加會議以維護選手權益
※團體過磅單可用於個人賽使用，無須重複過磅。

	
	08：00~9:00
	正式過磅
	

	
	09：10~9：30
	領隊會議
裁判會議
	

	
	9:30～10:00
	開幕典禮
	

	
	10：30
	開始比賽
國小組男女全部賽程
	

	
113年
8/11
（星期日）


	08：00~9:00
	正式過磅
	

	
	09：10~9：30
	領隊會議
裁判會議
	

	
	10：00
	國中組男女全部賽程
公開組男女全部賽程
	


1. 過磅及出賽選手出示證件：無須過磅單。
1. 公開組：學生證或身分證。
1. 國中組：學生證。
1. 國小組：在學證明（需貼相片及加蓋學校戳章）。
十七、團體組出賽體重順位
1. [bookmark: _Hlk170322359]國中組：出場順序依體重由輕至重。
	男生組 先鋒
	46.0公斤以下
	女生組 先鋒
	44公斤以下

	次鋒
	42-55公斤
	次鋒
	40-52公斤

	中堅
	50-66公斤
	中堅
	48-63公斤

	副將
	55-73公斤
	副將
	52-70公斤

	主將
	66公斤以上
	主將
	63公斤以上


1. 國小男女組：出場順序體重由輕至重。 
	       先鋒
	33公斤以下

	次鋒
	33-41公斤

	中堅
	37-41公斤

	副將
	41-50公斤

	主將
	45-55公斤



※超重及超齡選手禁止出賽團體賽

十八、競賽規程細則
(一)依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名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更正、更改之要求。
(二)以不當手段或違背柔道精神的團體或個人參賽，經大會查察屬實或他隊抗議成
    立，則取消全隊或個人比賽資格與成績，單位之教練、管理及選手個人需負連帶
    責任，提交大會紀律委員會議處。
(三)團體項目每人只報隊一隊，個人賽同時報名參加同組之兩級比賽者由大會裁定以
    較重的量級參賽。
(四)賽事為顧及選手安全及法律責任，未滿18歲男、女選手應備有家長同意書（需
    家長簽名或家長同意教練代為簽章）違者取消比賽，該同意書於報到時繳交驗
    證。
(五)參加比賽之選手，應備乾淨柔道服下場參賽。
(六)女子選手懷孕者不得報名參賽。
(七)女選手柔道服內應是白色圓領棉質衣物，其餘服裝不得穿著。
(八) 比賽時間：國小男女B、C組 2 分鐘，國小男女A組 3 分鐘，國中男女組 3 
               分鐘，社高男女組4 分鐘。(國小組黃金得分2分鐘，國中以上黃金
               得分不限時間)。

十九、抗議申請
(1) 爭論事項依大會【競賽申訴程序要點】辦理，本規程未明文規定事項，以審判委員及裁判員合議判決之決議為準。
(2) 選手資格問題，應於領隊會議時提出，會後概不受理，其他事項應由領隊或教練提出並在該場次選手未退場之情況，後交由大會審判委員裁決。
(3) 提出抗議單位須同時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五仟元整，抗議無效將不退還保證金。
二十、參賽之各單位（領隊/教練/管理/個人）應遵守賽事競賽規程及柔道比賽規則，違反規定者，經裁判員或審判委員制止勸告屢勸不從、情節重大，由裁判長報請大會議處。
二十一、賽事依規定投保300萬元以上人身保險（含死亡、傷殘及醫療給付）。
二十二、應屆畢業之學生以當屆為準用（例：國小應屆畢業以報名國小組為原則）。
二十三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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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同意書

本人父/母/法定代理人(關係)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未成年子女　　　　 　　
就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
參加113年屏東縣縣長盃柔道錦標賽。
            
立同意書人(家長/法定代理人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(簽章)
中　華　民　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             

家長同意書

本人父/母/法定代理人(關係)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未成年子女　　　　 　　
就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
參加113年屏東縣縣長盃柔道錦標賽。
　　　 
立同意書人(家長/監護人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(簽章)
中　華　民　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切結書
本人父/母/法定代理人(關係)                  同意就讀幼兒園子女　　　　 　　
參加113年屏東縣縣長盃柔道錦標賽，比賽安全自行負責。
             
立同意書人(家長/法定代理人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(簽章)
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:
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:
中　華　民　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切結書
本人父/母/法定代理人(關係)                  同意就讀幼兒園子女　　　　 　　
參加113年屏東縣縣長盃柔道錦標賽，比賽安全自行負責。
　　　 
立同意書人(家長/法定代理人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(簽章)
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:
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:
中　華　民　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